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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
共

迫

近

老

 g)
京

都

法

軍

節

節

向

後

敗

浪

 

越

共

現

距

琅

勃

剌

邦

僅

四

十

里

備

逃

離

京

都

七m
國

王

現

11

越
南
•
河
內
二
十
七
日
統
壹
社
電
 
施
老
海
妊8一
敗
迂
越
共
•
自
巡
兵 

•
以
來
。
勢
如
破
竹
，
節
節
勝
利
•
魂
已
孵
畲
人
山
呪e
跳
/
佔
奪
全
境
=
一
分 

之
豊
施
方
，
越
共
再
巴
繞
過
楂
里
土
平
原
之
法
 5
堅
强
陣
地
•
分
兵
四
路
向
老 

損
京
都
琅
勃
刺
邦
施
攻
•
法
軍
齡
前
數
日
曾A一

琅
勃
蒯
邦
以
北
六
十
三
英
里
之
 

- 
處
要
塞
堵
截
越
共
攻
势
♦
予
越
共
自
向
老
損
進
攻
似
來
之
首
次
挫
折
•
但 

越
共
梆
連
猛
撲
兩
夭
 

致
法
軍
在
該
要
塞
之
防
綫
？
於
星
期
五
亦
吿
崩
潰
•
使 

越
共2
進
攻 

恢
復
其
破
竹
之
勢
 
據
国
稀
戰
耿
相
吿
 

其
中
壹
路
越
共
♦
现 

距

琅

勃

剌

邦

僅

約

四

十

英

里
.

老
拗
國
王
族
 

63
數
日
，
曾
曾
度 

»
 
誓
稱 

其
决
不
籬
頊
勃
剌
邦
 

但
值 

老
損
政
府   

4;1 
日
宣
佈 
^
 政
府
富
局
■ 

現
巳
將
老
損
王
就
服
 

老
撮
王
現
已
準
 

備
偕
具
王
室
人
撤
離
•
'

△

越

共

如

佔

老

揑

京
 

將

可

直

搗

泰

邊

境
 

目
下
怯
學
及
老
損
単
，
現
正
增
援 

一
琅
勃
剌
邦
四•
週
♦
如
若
越
老
過
京
爲
越
 

共
佔
領
，
則
越
共
馅
可
毫
無
障
礙
 

而 

•
南
推
巡
-
百
方
拾
英
里
•
煙
渚
過
政
府 

所
在
地
之
越
曾
・
盲
越
曾
與
蔡
國
邊
界
 

距
離
质
近

此
間
法
軍
官
方
，
相
信
越
共
於
獲
 

得
控
制
老
損
北
部
後
•
其
可
以
窺
犯
泰
 

國
云
•

△

越

共

進

攻

老

過
 

嚴

重

威

脅

東

南

亞
 

徽
稱
安

SE

共
軍
此
次
自
安
南
東
進
 

攻
老 ®
 •
已
嚴
重
威
脅
東
南
亞
之
形
勢
 

-
笑
國
太
平
洋
離
隊
司
令
拉
福
待
將
軍
. 

。
于
上
過
曾
自
屬
尼
刺
飛
西
貢
•
興
法 

軍
及
安
南
政
府
鳥
級
官
員
會
商
， 

西
貢
安
南
政
府
制
官
人
，
謂
安
南
・ 

富
局
，
现
深
慮
進
入
老
過
之
安
南
共
事
 

•
將
謙
期
豈
九
四
六
年
在
法
窜
大
攻
勢
 

下
一
逃
亡
于
眾
國
圆
境
之
安
南
難
民
大
 

萬
。
取
得
黝
絡 

相
信
此
等
離
民
于
 

與
安
南
共
輝
腦
絡
。
大
部
將
參
加
安
南
 

共
軍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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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
九

萬

萬

元

巨

欵
 

在

歐

建

築

軍

事

國

防
 

法
京
•
巴
黎
二
拾 1
日
路
透
社
電 

■
北
大 s
洋
公
約
理
事
會
。
本
日
一
致 

同1
，
以
九
萬
萬
元
之
巨
飲
*
爲
以
復 

=
一
年
半• 
在
歐
洲
建
築
飛
 ®
塲 
一 
及
其 

他
軍
事
國
防
建
築
之
曾
用
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拾
四
國
之
外
長
• 

及
國
防
部
長
・
現
時
在
此
間
•
會
議
進

行

•
法
國
•
比
利
時
。
意
國
及
盧

森
堡
等
國
外
長
•
现
已
先
後
保
胡
其
將

談
最
一 

云

■
通
過
歐
洲
陸
軍
條
約

x/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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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
工

人

將

來

北

平
 

參

加

五

一

節
 

蘇
京
莫
斯
科
♦
廿
五
日
聊
合
社
電
 

■
蘇
俄
職
工
曾
代
順
團
•
豊
行
多
人
. 

本
日
首
途
赴
北
平
，
那
備
金
加
中
共
之
 

五
一
勞
働
節
大
慶
祝
。
及
中
國
職
工
聯
 

會
成
立
之
第
七
週
年
紀
念
云
 

數

千

人

無

家

可

歸
 

東
京
卄 s
日
聯
合

61:
電 

南
韓
東 

南
之
釜
山
港
・
本
日
鍵
生
大
火
燒
 

火 

勢
猛
"
•
並
由
于
敕
火
薇
備
斤
週
•
致 

有
一 
方
英
里
廣
闊
地
力
之
房
屋
破
燒
燉
 

•
無
家
歸
之
難
民
啜
千
•
但
幸
無
人

巳
向
緬
境
之
通

I B
國

單
下
哀
的
美
無
書 

限
期
國
軍
於
通
個
月 

撤
離
緬
境
■
否
則is

國

81. 
度
略

過
。

注
円
者
。Bf

求
聯
治
國
. 

軒
對
國
方
加
以
制
裁
・ 

礪
彼
稱
緬
旬
對
刖
合
國
 

合
上
過
通
過
「
札
境
外

軍
必
趣
解
除
息
装
受
 

禁
或
撤
離
緬
戚
」
之 

議
决
案
•
並
本
完
全 

滿
意
， 

(0-
已
木
部
滿

一

1--
一

甸一

乏
一

喲
.
。
彼
謂
如
假
方
游
 

擊
隊
•
决
定
断
離
緬

之
直
布
羅
陀
』
建
築
對
割
在
八
丑
內
壳
 

成
、
包
括
鉅
、埋
航
空
站
•
雷
産
亜
。
炮 

兵
防
禦
 

筆
除
之
營
房
・
廣
闊
*
港
.• 

僱
用
工
人
壹
萬
八
千
•
其
中
八
千
爲
東
 

德
政
治
犯
•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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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 

緬
句
首
避
•
仰
光
二
十
七
包
聯
合 

社
電 

緬
旬
外
交
次
長
・
昨
對
舟
界 »

表
談
話
■
帯
御
旬
現

■
第一露尿靈督獻獸 

法可芥座儕一而茄析籍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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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
一

消

弭

世

驚

局

、 

"
.
希

望

渺

茫
•

「
.
丁
 

一

共

童

主

卷

寓

ily
 

「

*. 
能
审
"
一
省
凍
什
五
日
陳
营
 

•
一
値
此
韓
依
十
纏
俠
境
之
駅
一
自
町
露 

族
猶
期
望
俺
礪
派
亜
共
承
箱
聂W
 

危
局
触
怠
，
但
現
在
此
希
望
。
順
終
確 

較
早
畿
個
星
期
馮
#

$"■•
其
主
因
可
息 

于
印
度
支
瓶
之
丑
闘
老
剣
!

A--.
!.

至
<
 

看
、
進
兵
老
拗
•
成
直
接
與
蘇
聯
及 W
 

共
促
成
韓
戰
和
歯 
B.,

復
之 
'®1XW
 有
叫•诡一 

■
巣
如
是
清
 
則
侵
略
老 1
 •
皮
碗
職
 

現
在
之
高
呼
和
平
手
段
：
波
韓
戰
"
痴 

笹
內
.
甚
至
我
者
吏
太
林
死
为
之
前
祐
 

針
者
••
此
見
解
。含
有
世
界
第
一
一
次|<  

戦
時
期
.
日
本
所
提
倡
之
犬
東
亞
共
*
 

圈
»
味
・
無
產
主
義
者
，
现
在
不
斷
鼓
 

吹
般
立
大
畫
軍
滴
欲
組
織
配
芸
雪
 

和is

.
飢
援
座
装r
 竄
主
之
老
知
及
*
 

句
北
部
在
內
"
當
然
泰
感
本
身
亦
包
毋
 

在
內
云
：

、
. 
「

」 

;:.•■」
「 

粪
產
主
舍
者
，
進
兵
老
拗
 
是
随
蘇
駄
 

■
動
箕
和
平
攻
聲
之
資
。
但
加
美
人
箕
 

不
熟

sl8r  

*:
«l
方
名
.
所
以
不
立
如
街
 

直
此
事
 <
一
而
大
薪
队
芥
實
指
貪*
南
査 

之
中
心
•
假
設
此
區
爲
共
產
去
義
者
麻
 

佔 

則
緬
旬
及
越
南
之
側
面
..
魚
受
命
 

脅

e.

英
面
爲
來
亞
難
保
一
天
柬
南
亞
以
一 

其
尙
痛
闘
費
之
富
■

・
及 X
-• 
險
夏
之
冊
 

勢
。
爲
整
個
菊
洲
之 
8. 
害
。
因 
ft越   

*- 

調
兵
進
攻
老
撤
•
爲
謀
發
立
大
泰
區
*
 

取
之
初
步
.

(

未
完
)

i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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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M

M

*

了

，

」
 

六
千
英
里
外
見
火
光
一
 

美
国
那
化
打
寄
拉
士
維
市
禅
廿
七
 

日
合
衆
社
電
，
属
會
議
員
十
七
名
 
.'年 

日
金
觀
原
子
彈
試
驗
-
爆
炸
時
火
光
藤
 

天
•
卽
三
凡
市
相
距
六
千
英
里
亦
能
払
 

■
當
局
認
爲
此
次
爲
今
年
春
所
爆
炸
*
 

之
中
最
猛
烈
者
•
陸
軍
曾
派
自
動
飛
秘
 

載
測
驗
儀
器
。
飛
入
烟
霧
中
 
・.
被
毁
固
 

地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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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• •
必• 

聯

國

秘

書

吿

別

演

講

」
 

聯
合
巧
什
七
日
合
衆
社F

孤
 

合
國
前
任
總
祕
書
賴
伊
•
昨
日
値
三
町
 

市
會
議
八
週
紀
念
旧
。
作
吿
別
演
解
"
 

廣
播
全
球
，
據
彼
稱
，
如
果
各
國
能
技 

.
聯
合
豳
作
實
際
之
讓
步
，
則
禍
可
免
 
一 

而
各
國
可
一
注
力
于
民
生
問
盟
・

~ 

， 

賴
伊
次
云
.
聯
合
國
果
能
在
高
戯
一 

簽
訂
休
戰
協
定
，
M- 
爲
聯
台
國
聯
安
札
 

劃
之
大
成
功
。
而
同
時
亦
爲
大
難
順
之
一 

開
始
。
，
二

-

:

一：

，
~

簧

擊
國
軍
之
撤
退
一
路
綫

云

'/̂
/̂̂
v$̂
/\/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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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
生

毆

刼

案

兩

宗
 

住
呑
电
街
三
五
=
一  

5

 
號
西
人

臣

氏
，
前
晚
半
夜
•
駕
車
返 
•
將
貢
車 

停
放
車
房
後
。一
在
後
園
遇
賊
刻"
敬
刻 

-
百
三
拾
元
、
賊
匪
兩
名
■
幷
用
環
器 

擊
傷
其
頤
-

-

- 

又
住
本
汝
比
偶
租
車
車
夫
非
沙
氏
 

前
晚
停
岸
第
卅
一 
歯
東
直
百
號
•
一 
寸
， 

讓
搭
客
下
車
之
際
。
彼
暴
徒
兩
名
曾
打
 

•
事
後
住
第
拾
六
街
西
二
七
八
一 
冊
蜂 

人
布
郞
氏
•
屐
住
第
九
信
東
豊
五0
五 

號
西
人
維
魯
頓
氏
•
以
打
人
罪
被
 

111 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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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
童

犯

謀

逃

獄

跳

樓

受

傷

、 

扣
押
于
兒
童
拘
留
所
十
七
歲
男
犯
 

豊
名
，
前
晚
謀
逃
走
•
由
三
模
跳
出
窿
 

口
・
傷
背
脊
。
由
當
局
將
其
覇
入
4̂
醫

院
取
滄
(
■
傷
勢
布
重
云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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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- 
政

奮

象

肉

事

業

 

有

凝

於

魚

業

二
 

奧
太
紀
，
卄
五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■ 

加
拿
大
痴
*
會
；
謂
加
華
大
國
營
罐
頭
 

猪
肉
事
業
干 
有
礙
于
魚
業
自
由
競
爭
: 

強
會
良
礼
曹
治
稱
。
如
果
政
府
欲
援
助 

魚
業 

則
跋
府
應
赫
放
棄
其
罐
頭
猪
肉
 

事
業 

二

，

據
副
會
長
婁
埠
人
系
蘭
稱
■
罐B 

沙
文
魚
维•
呆
滞
•
顯
然 1
 受
政
府
津 

貼
猪
肉
業
解
影
响
。
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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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牲

務

貝

破

獲

，
 

百

萬

元

販

毒

機

關
. 

紐
約
-
廿
五
日
•
合
案
社
電
。
美 

國
特
務
員
断
日
宣
佈
・
、破
獲
壹
費
本
達
 

豊
百
萬
元
谷
販
烟
毒
检
關
。
而
四
犯
被 

擒
••
據
富
那
例
•

88

機
"
擁
有
大
量I^

 

晚
•
足
以
底
給
 «
拾
萬
個
染
嗎
琲
癮
者
 

"
其
嗎
墨
源
爲
法
国
， 

助
蟹
檢
事
長
麥
美
漢
稱
•
被
擒 

一
珍
度
氏
亠
八
拾
禽..
有
銀
狐
狸
之 

88

，
彼
爲
第
領
。
曉
髙
価
氏
五
拾
 
一
歲 

恩
力
沙
適
®

五
拾
■

。
及
安
超
歐
別
地
 

氏
三
拾
二
斯
，
各
人
保
釋
金
定s
二
萬 

五
千
元
•
■
四A
判
决
有
罪
。■

人
能 

處
百
年
徒
班
・
值
查
局
已
探
悉
該
機
關
 

■
擁
有
嗎
眠
精
百
能
磅
.

加

將

费

行

矗

幣
 

- 
柯
京
筋
■
本
國
一
將
於
明
年
發
行
豈 

帮
新
紙
幣
一(
因
舊
幣
之
像
片
爲
前
皇
之
 

遺
容
■
现
女
皇
已
登
基
・.
是
以
餃
行
壹 

帮
正
面
印
文
女
皇
依
 «
莎
白
二
世
之
肖
 

像
・
二
一

加
拿
大
銀
幣
專
家
•
，
現
正
能
事
謹
 

愼
選
擇
一 
督
景
•
以
爲
此
等
新
幣
之
用
 

■
其
背
景
相
管
爲
加
拿
大
 

81
之
刷
景
成 

象
徵

14

，
〉仆

ZS<,

美

不

願

與

英
 

交

換

原

子

秘

密
 

華
盛
頓
；
廿
七
日
合
衆
世
電
•
美
 

國
國
會
原
子
■
委
負
會
■
有
反
對
與
英 

國
交
換
原
子
麦
器
消
息
意
■
思
疑
英
園 

首
相
用
吉
爾
丁
今
年
新
美
時
。
曾
向
愛 

善
考
華
總
肥
• 
传
此
主
張
者
• 
認
爲
美 

一
政
府
或
始
終
不
肯
將
此
問
歸
提
出
國
會 

一
时
論.

二

，有 
一 
部
份
高
敏
官
員
.
費
定
想
將
美
國
 

有
多
少
原
不
叶
•
遇
必
蜃
時
。
如
何
應 

用
之
•
及
海
如
此
類
之
消
息
告
知
英
國
 

或
包
含
如
何
應
用
原
子
能
。
于
工
集
 

在
內
，
但
彼
张
并
非
贊
成
與
英
國
交
換
一 

•
襲
造
原
子
彈
一
。
或
輕
氣
原
子
彈
韻
息
• 

國
會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 

反
對
與
樊
交
換
 

在
類
消
息
如5

大
慨
是
因
爲
原
委
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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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報

價

目

表

、
家
沽
毎
份
七
仙Y
-

傷
季 

四
元
零$
 

四
元 
五
毒 

四
元
三
五 

III

元
天
毛

半
年

A
兀
一
毫 

九

元
 

八
用
六
毛

全
单 

十
亠
金H

8 十
八
医 

壹
十
七
泡

«
月 

泰
域
派
到 
一 元
三
五 

本
埠
藝
寄
一
元
五
臺 

加
69 美
墨
一%
五
毛 

中
國
务
國1

竟
五
毛

九 

元 

I

十
八
魅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胃
按
日
星
閱
.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j 

報
費
为
睛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一

，
「

司

理

部
 
r

seeM
l^^el

 

必

髅V

終

謬

乎

方
能
矗
一
 

:
而
解
决
遠
東
問
鵬
•
是
必
粵
包
括
用
嘲 

華
民
國
在
内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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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
中

普

掘

孔

廟
 

一 

’

及

孟

墓

古

跡
 

z

i

l

l

l

s

I

B

1

1a

 •
曲
阜
之
孔
■
*
( 

已
變
成
「人
总
敎
育
舘
:

中
共
觀■
»
 

處
公
審
所
謂
能
主
•
土

劣

食

眾

覇
 

■■:■:•据
爾
獲
悉
.
在
曲
阜
城
外
約
壹
英一8

 

之
孔
廟
塗
及
揶
柵
洒
痛5

雰
?
瀛

 

一
九
五
一
年 

被
中
共
备
俄
之
考
議
 

家
所
蒙
掘
•
同
置
方
面85

•
在
中
共
壊
 

制
山
東
之
=
一
年
中•
魯
南
曾
發
生
着
泰

民
變
•
地
点
在
曹
州
。
定
陶
•
城
武
供
 

鄆

城

等

縣

・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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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

鋅

鑛

火

燒

， 

活

埋

鑛

工

二

百

餘
 

l

i

i

l
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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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嵯
•
美
國
礦
務
公
司
•
在
墨
西 »
黑
夢

西
北
七
十
五
英
里
經
營
策
鋅
乎
昨
一
 

日
火
燒 
燒
毀
地
下
一
千
尺
之
木
架
・
， 

以
致
礦
穴
倒
塌
•
而
礦
工
二
!

七
华
 

受
售
者
董
拾
名
 
其
曲
三
十
庄
名
，. 
x

傷
•
有
三
捨
化
名
被
封
於
育
水
之
地
方
一
一 

.
相
抽
冰
襪
破
毀
•
故
三
十
七
人
南
被
亠 

溺
死
之
虞
.

"

察
曾
派
員
圍
住
鑛
口
•
禁
止
攔 
一一 

人
加
入
•
但
數
次
破
婦
女
到
礦
懲
 «

 

天
礦
穴
斂
其
丈
夫
■

政
府
礦
務
部
•
已
派
四
人
量
藩
 

次
肇
禍
原
因
云

:
冷

藏

車

爆

炸

：

、 

二

.死

傷

五

人

」
 

一
第
技
利
」   

*
吉

加

契

社

；

 

詩
丕
亜
火
車
!

•

昨
晚
七
點
半
•
正 

此
下
車
時 

遇
冷
藏
車
爆
炸
。
炸
死
女 

搭
各
比
力
夫
人
•
其
丈
夫
傷
頤
-
偽
勢
 

翦
宣,
而
另
外
有
三
個
火
車
工
人
重
.傷
也

騒
炸
時
。
比
力
夫
婦
•
適 ®
冷
藏

車
旁
 

--'被
抛
十
幾
尺
•
一
百
尺
以
內
之 

法

.1
震
号
而
 l

lii
」 

之
連
書
俄
炸
翻L

本
书
則
 

i

s

幸
太
部
份
搭
客
，•
仍
未
下
 

事
j

否
則
、
受
傷
庚
被
炸
死
者
或
更
多
" 

'

噹
局
票i
炸
原
因
•
跳

 

觀
者
例
.
爆
炸
後
.
看
煤
氣
味
，
而
蟹
 

搭
車
王
兵
聖
 e 喜
后
聲
升
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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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號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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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
5̂5¥

一̂!̂
点

等

一;
夏
歷
歲
次
癸
巳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
孔
字
,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零
四
年

死
傷
，
・
类
噩
教
火
人
員
・
要
將
水
喉 

搜
駁
盛
寰
英
里
之
長
•
方
獲
水
灌
敝
。 

由
此
可
知 8 
時
敕
人
情
形
之
困
難
云
。 

北

大

西

洋

公

約

國
 

决

繼

續

增

強

軍

備
 

法
京
，
巴
黎
毋
七
日
加
拿
大

it 電 

■
北
大
西
洋
公
敍
拾
四
國
之
外
長
♦
財 

長
及
國
防
那
長
.
上
週
連.
續
任
此 

倉
議
叁
天
•
彼
等
于
昨
二
寸
五
日
。
巴 

饴
束
彼
等
春
季
會
敏
」
通
礼
龐
大
軍
費
 

預
算
-
次
讓
增
加
歪
大
西
洋
公
約
之
陸
 

軍
拾
師
■
空 W
增
加
飛
机
二
千
七
百
架
 

•
估
計
于
以
後
四
弘
內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 

之
軍
費
•
將
達
七
瓦
萬
 6
元
，
充
份
襄 

示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國
•
現
時
雖
在
蘇
俄 

緊
密
之
和
平
攻
勢
中
 

但
彼
等
仍
决
意 

提
高
普
覺
，
以
備
离 
一
。
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之
地
加
軍
備
計
割
一 

將
令
公
約
國
乙
空
一
車•
待
至
一
九
五 

四
年
年
底
•
將
增
至
飛
機
五
千
六
百
架
 

。
此
將
包
含
噴
射
*
机
及
練
習
機
在
內
 

。
公
約
國
之
陸
軍
•
一
將
增
至
六
拾
師
， 

新
擴
充
之
拾
師
兵
力
。
將
包
含
常
備
軍
 

四
師
。
後
備
電 A 師
一
云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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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
俄

和

平

攻

勢

中
 

其

附

庸

繼

續

挑

釁
 

南
國
。
首
都
佰
爾
格
來
德
■
什
五 

日
路
透
社
尉
♦
機
此
間
之
波
巴
報
所
載
 

•
SI
自
莫
斯
科
于
上
用
高
唱
世
界
和
平
 

之
腔
胃
以
來
，
蘇
俄
附
庸
國
與
南
國
邊
 

界
之
衝
突
事
件
■ 

«•連
四
百
九
拾
六
次
 

之
多
・
而
每
次
事
件
之
發
生
 

均
爲
蘇 

俄
之
附
庸
■
軍
隊
。
首
先
開
槍
襲
擊
南
 

國
邊
境
之
巡
防
軍
云
一

z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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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
國

願

與

俄

談

和

平
 

法
京
、
巴
黎
廿
五
日
路
透
社
電
。 

加
拿
大
外
長
丕
亞
遜
 
一、
本
日
謂
蘇
俄
如 

有
眞
心
和
平
之
動
向
。
則
北
大
西
洋
公 

約
之
國
家 

亦
願
與
豚
俄
談
判
云
 

1/\/\/xr\/\/\/\/\/̂#k»s/\/\/\/\/\/̂/\/\/ 

蘇

俄

在

波

羅

的

海
 

建

立

海

空

砲

台

， 

柏
林
出
聯
社
焦
。
西
柏
林
報
紙
載
 

稱 

俄
人
在
律
根
島
建
築
鞏
固
海
空
炮
 

白
。
與
潛
艇
港
口
。
堤
爲
波
蘿
的
海
上

^
^
^
^
^
^
^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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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軍國期限（甸）（緬）


